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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文件

漓院新冠防指〔2020〕32 号

关于印发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因病

缺勤登记追踪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现将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因病缺勤登记追踪管理

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新冠肺炎

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（代章）

2020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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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教职工因病缺勤

登记追踪管理实施办法

为做好新冠肺炎防控工作，切实保障全校教职工生命安全和

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及我校疫情防

控有关文件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各单位党政负责人要高度重视教职工因病缺勤病因追查

和登记工作，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因病缺勤病因追查和信息报告等

有关工作。（责任人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办公室秘书）

二、各单位应对教职工进行询问，结合每日健康排查，了解

教职工的健康、出勤状况。若发现教职工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时，

应及时作进一步排查并报告人力资源部，做到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治疗。（责任人：各单位办公室秘书）

三、教职工应主动配合所在单位和学校开展预防工作。出现

症状的按以下情况分类处理。（责任人：后勤保卫处门岗、各单

位主要负责人、办公室秘书）

1. 若在校内出现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不能进入办公室、教室、

食堂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，应立即报告单位负责人，并尽量避

开人群及时到医务室指定发热隔离点等待外送就医。本单位办公

室秘书及时填写《教职工因病缺勤报备表》，经单位负责人审核

后报送人力资源部，并为其做好后续请假手续。

2. 教职工若在校外或校门口出现上述症状或其他异常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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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不得进入校园, 应及时报告所在单位负责人，所在单位秘书

负责做好其请假手续，并填写《教职工因病缺勤报备表》，经单

位负责人审核后报送人力资源部。

四、单位负责人及秘书对生病请假的教职工要询问清楚病

情、病因及就诊去向，如实登记并及时上报，同时做好治疗过程

的跟踪了解，由秘书填写《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

勤每日病情记录表》直至痊愈。（责任人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、

办公室秘书）

五、疫情期间因病缺勤教职工返岗复工，须向所在单位提供

医院出具的治愈证明，所在单位将治愈证明及《漓江学院疫情防

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勤每日病情记录表》报送人力资源部，待批

准后方可进校上班。（责任人：各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办公室秘书）

六、教职工在病因追踪过程中须实事求是，不得隐瞒。如有

虚报、瞒报、漏报，学校将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附件：1.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勤报备表

2.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勤每日病情

记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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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勤报备表

单位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

号
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

出现病

症时间

办公室门

牌号
病情描述

接触人

员

单位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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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漓江学院疫情防控期间教职工因病缺勤每日病情记录表

单位：

姓名 性别 现居住地址 联系电话 就诊医院

日期 病情跟踪

单位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4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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